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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为公司资本补充债券提供担保关

联交易事项的信息披露公告 

 

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 号《银

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现将湖南财信

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信投资”）为财信吉

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信人寿”“公司”

或“我公司”）资本补充债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如

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概述 

我公司股东财信投资对公司即将发行的 10 亿元资本补

充债提供本息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根

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 号《银行保险

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,此次交易属于利益转移

类重大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情况 

我公司拟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不超过 10 亿



元资本补充债，期限 10 年（在第 5 年末附有条件的发行人

赎回权），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资本，提高公司

偿付能力，为公司业务的良性发展创造条件，保障公司持续

稳健发展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

关联法人名称：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：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城南东路 1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程蓓 

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：法律、法规允许的资产投资、经

营及管理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

展经营活动） 

注册资本：1,400,000 万元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30000743156460N 

与财信人寿存在的关联关系：财信人寿股东，持股比例

33%。 

三、交易价格及定价策略 

（一）交易价格 

财信投资对我公司此次资本补充债担保费用收取方式

为：免收担保费，利益转移类关联交易以担保的资本补充债

全本金及利息合计金额约 13 亿元（本金 10 亿元加上 10 年

利息，利息率预估为 3%每年）计算交易金额。 



（二）定价政策 

上述免收担保费，主要体现股东对于公司发展的支持，

有效降低公司发债成本，促进公司业务发展，不存在利益输

送、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

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规定，担保业务类关联交易以

担保金额计算关联交易金额，本次重大关联交易定价符合监

管规定要求。 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

根据我司与财信投资签订的《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

限公司资本补充债担保协议》，财信投资对我公司拟发行的

10 亿元资本补充债提供本息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

证担保，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

规定，担保业务类关联交易以担保金额计算关联交易金额。

按 10 亿元本金，预估年利率 3%，10 年期间本息预估金额 13

亿元，担保金额构成重大关联交易。 

按照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会令

〔2022〕1号）规定，本次关联交易为利益转移类关联交易，

不适用有关关联交易比例监管的规定。 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（一）董事会决议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决议 

2024年 9月4日我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

会第三次会议、2024 年 9 月 5日我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五次会



议，依次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审议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

公司为公司资产补充债提供担保及相关关联交易事项的议

案》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书面意见 

独立董事对《关于审议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

为公司资产补充债提供担保及相关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》进

行了审查，并发表了书面意见，认为财信投资对公司资本补

充债的担保充分体现了股东对公司发展的支持，未发现存在

损害公司、其他股东和被保险人权益的情形。 

六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

无 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

并对本公司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

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

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金融监督

管理总局反映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1 月 19 日 


